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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7 证券简称：英维克 公告编号：2024-062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4年12月6日下午14:00开始。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6日上午 9:15—9:25，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6日上午9:15至2024年12月6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1303号鸿信工业园9号厂房3楼公司会议

室。
3、投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齐勇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20人，代表股份412,397,41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4258%。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320,051,5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3.014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504人，代表股份92,345,8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411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12人，代表股份 103,130,70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3.86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10,784,87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495%。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504人，代表股份92,345,8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411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1,622,2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75%；反对27,458,96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84%；弃权3,316,1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41%。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72,355,5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591%；反对
27,458,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254%；弃权3,316,18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55%。

2.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11,877,9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0%；反对 432,1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8%；弃权87,3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林晓春律师、黄沫荻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的结论意见如下：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837 证券简称：英维克 公告编号：2024-061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深圳证监局指导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2024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
//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时间为 2024年12月12日（周四）14:30-17:00，其中公司与投资者互动的时间为 15:4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4-099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披露的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
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
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工作正在继续推进中。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三峡基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地公司”）购买其持有长江三

峡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旅发”）100%股权、向宜昌交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交旅投资”）购买其持有宜昌行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胜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江旅发、行胜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公司因本次交易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

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三峡旅游，证券代码：
002627）自 2022年 3月 28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8日、2022年 4
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
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停牌公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4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证券代码：002627）自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13日、2022年6月11日、2022年7月11日、2022年8月11日、2022年9月
13日、2022年 11月 12日、2022年 12月 13日、2023年 1月 14日、2023年 2月 11日、2023年 3月 11日、
2023年4月12日、2023年5月12日、2023年6月10日、2023年7月8日、2023年8月9日、2023年9月8
日、2023年10月10日、2023年11月11日、2023年12月9日、2024年1月9日、2024年2月19日、2024
年 3月 9日、2024年 4月 9日、2024年 5月 10日、2024年 6月 7日、2024年 7月 8日、2024年 8月 9日、
2024年9月10日、2024年10月10日、2024年11月9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2022-050、2022-055、2022-065、2022-076、2022-
097、2022-111、2023-003、2023-006、2023-008、2023-017、2023-044、2023-060、2023-063、2023-
073、2023-081、2023-084、2023-098、2023-105、2024-003、2024-016、2024-020、2024-022、2024-
041、2024-044、2024-053、2024-070、2024-080、2024-081、2024-096），于 2022年 10月 12日披露了

《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暨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2-080），详
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员工安置工作及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正

在进行，待相关工作最终完成后，公司将及时编制《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再次召开董事会对该草案进行审议，并以该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有关审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三、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等程序，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披露的本次交易预案及其

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
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首次披露交易预案后，尚未发
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4-056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6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6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2月 6日 9:15至 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202会议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靖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78 人，代表股份 465,645,6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2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378,490,9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3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7人，代表股份87,154,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4％。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审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为通过,且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须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分布式光伏项目能源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283,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5％；反对758,70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5％；弃权1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4,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481％；反对758,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65％；弃权1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54％。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铝宁夏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378,490,961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73,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2％；反对746,58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3％；弃权2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62,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475％；反对746,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85％；弃权2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0％。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第1项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九次董事会、九届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第2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0月 29日、2024年 11月 2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白帆律师、王璐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参与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647 证券简称：仁东控股 公告编号：2024-085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12

月6日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5号院世纪财富中心2号楼8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第六届董事
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长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6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6日9:
15，结束时间为2024年12月6日15:00。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10人，代表股份 82,295,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97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70,380,9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08人，代表股份 11,914,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78％。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08人，代表股份11,914,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127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08人，代表股份11,914,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7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41,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16％；反对 1,233,86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3％；弃权3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564％；反对 1,233,

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61％；弃权32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75％。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553,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530％；反对 3,411,46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54％；弃权 3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72,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5929％；反对 3,411,

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32％；弃权330,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0％。

3、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699,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03％；反对 4,561,56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29％；弃权1,03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18,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0327％；反对 4,561,

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862％；弃权1,034,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1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具有合法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689 证券简称:皖天然气 编号:2024-058
债券代码:113631 债券简称:皖天转债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

暨权益潜在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皖天然气”）持股5%以上股东香港中华煤

气（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华（安徽）公司”）自2024年11月12日至2024年12月6日期间通过
上海交易证券所系统合计减持“皖天转债”930,000张，占公司可转债发行量的比例为10%。

● 因港华（安徽）公司减持“皖天转债”、皖天然气股权激励等导致港华（安徽）公司拥有公司权
益比例由20.61%潜在下降至18.23%。

●“皖天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权益变动是否最
终发生具有不确定性。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收到港华（安徽）公司的通知，自2024年11
月12日至2024年12月6日下午收市，港华（安徽）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减持皖天转债，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配售可转债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33号）核准，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公开
发行了9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9.30亿元，债券简称“皖天转债”，债券代
码“11363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港华（安徽）公司全额认购191,614,000元（1,916,140张），占发行
总量的20.60%。

二、可转债变动数量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6日收到港华（安徽）公司的通知，自 2024年 11月 12日至 2024年 12月 6日

下午收市，港华（安徽）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合计减持皖天转债 93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
10%。本次减持完成后，港华（安徽）公司持有皖天转债986,140张，占发行总量的10.60%。具体变动
明细如下：

持有人名称

香港中华煤气（安徽）有限
公司
合计

本次减持前持有债
券数量（张）

1,916,140
1,916,140

本次减持前持有数占
发行总量比例（%）

20.60
20.60

本次减持数量
（张）

930,000
930,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债
券数量（张）

986,140
986,140

本次减持后持有数占
发行总量比例（%）

10.60
10.60

三、本次权益潜在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香港中华煤气（安徽）有限公司
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编号：593190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Wickhams Cay II,Road Town, Tortola,VG1110,British Vir⁃

gin Islands
有权签字人：杨磊明
注册资本：1美元
成立日期：2004年4月23日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二）权益变动明细
本次港华（安徽）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减持皖天转债后，未来如“皖天转债”全部转股将导

致港华（安徽）公司权益比例由可转债发行前持股20.61%下降至18.23%，期间公司因股权激励实施
与回购注销，港华（安徽）公司权益被动稀释0.33%。

（三）本次权益潜在变动前后情况

股东名称

香港中华煤气（安徽）有
限公司

合计

权益性质

A股普通股

可转债对应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

拥有权益数量（股）

69,249,600
17,231,474
86,481,074

合并权益比例

20.61%

20.61%

本次权益变动后

拥有权益数量（股）

96,949,440
13,677,392
110,626,832

合并权益比例

18.23%

18.23%
注1：皖天转债发行时，公司总股本为336,000,000股，转股价格为11.12元/股；经历次现金分红、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激励、皖天转债转股等变动，截至2024年12月5日收市，公司总股本为489,
788,562股，转股价格为7.21元/股。

注2：合并权益比例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按照（持有的股份数量+持有的“皖天
转债”对应的股份数量）/（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公司发行的“皖天转债”对应的股份总数）计算。

（三）本次权益潜在变动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潜在变动主要系持股5%以上股东港华（安徽）公司减持可转债导致，“皖天转债”目前

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事实
发生相关权益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另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80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情况
暨转回其他应收款信用损失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近日收到原全资子公司剑川益云破产清算债权分配款合计11,890,352.61元。
??鉴于公司已收回上述债权分配款，公司将在 2024年度转回其他应收款信用损失准备 11,890,

352.61元，相应增加2024年度利润总额11,890,352.61元。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最终
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剑川益云破产清算情况概述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原全资子公司剑川益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简称“剑川益

云”)因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债务清偿能力，2022年7月公司作为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剑
川益云进行破产清算；2022年8月3日，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法院（简称“剑川县法院”）出具《民事裁定
书》（2022）云2931破申1号，裁定受理剑川益云破产清算申请；2022年8月12日，剑川县法院出具《决
定书》（2022）云2931破1号，指定云南欣晨光（大理）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2022年8月25日，
破产管理人接管剑川益云，且剑川益云向破产管理人移交了证照资料等，并封存了会计凭证。2023
年7月28日，剑川益云收到剑川县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云2931破1号之十三和(2022）云2931破
1号之十四，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并宣告剑川益云破产。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8月6日、2022年8月17日、2023年4月15日和2023年7月29日披
露的《关于申请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的公告》（临2022-025）、《关于申请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
公告》（临 2022-026）、《2022年年度报告》、《关于原全资子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的公告》（临 2023-
032）。

二、债权收回情况
剑川益云破产前，公司账面对其他应收款——剑川益云余额为47,597,693.53元，已全额计提信

用损失准备。剑川益云进入破产程序后，公司按规定就公司对剑川益云的其他应收款向剑川益云破
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并依法经剑川县法院裁定确认。剑川益云管理人根据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
剑川益云资产实际变现情况及破产清算工作进展等制定了《破产财产分配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
债权分配款合计11,890,352.61元。本次分配完成后，剑川益云无其他可供分配财产。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自破产管理人接管剑川益云起，公司已不再能够对剑川益云实施控

制，公司对剑川益云丧失控制权日为2022年8月25日，为便于会计处理，以2022年8月31日为出表
日进行了会计处理；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对长期股权投资——剑川益云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对剑川
益云的其他应收款余额全额计提了信用损失准备。

鉴于公司已收回其他应收款——剑川益云（债权分配款）合计 11,890,352.61元，公司将在 2024
年度转回其他应收款信用损失准备11,890,352.61元，相应增加2024年度利润总额11,890,352.61元。

本次债权收回事项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最终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4－071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山西昕益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山西灵石昕益天悦煤业有限公司51.009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4年 7月 25日（星期

四）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5日、8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5）、《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8）。

2024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永泰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2024年8月8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

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对标的公司资产、财务、股权股东等情
况持续进行对接分析，并进一步商议相关交易方案，确保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审计、评估等
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
易相关议案。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核准或

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4-085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南宁市正阳农机专业合作社、李长运、韦姣

丽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案号：(2022)桂0110民初5211号、(2022)桂0110民初5212号、(2022)桂0110民
初5213号]，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分别
于 2022年 12月 9日、2022年 12月 12日由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2
年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2023年10月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
桂0110民初5211号、(2022)桂0110民初5212号、(2022)桂0110民初5213号](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3
年10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因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立案受理[案号：
（2023）桂 01民终 12894号、（2023）桂 01民终 12893号、（2023）桂 01民终 12888号]。该三起案件于
2024年10月10日开庭审理。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桂01民

终12894号、（2023）桂01民终12893号、（2023）桂01民终12888号]，具体判决情况如下：

（一）（2023）桂01民终12894号案件，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2023）桂01民终12893号案件，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2023）桂01民终12888号案件，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已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暂无最新进展，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四、案件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本次披露案件属二审终审判决，后续双方是否申请再审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以前年度已对该

笔欠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利润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会就本次诉讼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桂01民终12894号；
2.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桂01民终12893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桂01民终12888号。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1283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4-120
债券代码：127101 债券简称：豪鹏转债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

深圳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4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4年 12月 12日
（周四）14:30-17:00。届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潘党育先生、董事＆财务总监潘胜斌先生、董事会秘
书陈萍女士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4－168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的要求，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对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6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涉

案金额合计约为 27,145.86 万元，涉案金额累计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2.90%。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拟/已通过寻求股东、关联方借款、筹措银行资
金、处置部分资产回笼资金、引入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积极与涉诉案件相关债权人就债务解决方案
沟通，采取和解等措施寻求解决方案，预计上述措施、方案取得进展后，公司累计诉讼金额将调减。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7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收到应诉通
知书/传票时

间

2024/11

2024/9

2024/10

2024/10

2024/10

2024/10

2024/10

2024/10

2024/11

原告/申请人

广州景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文都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中盈盛达科技融资担保投
资有限公司

湖南昊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润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森园林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广西路路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
高明区杨和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佛山

市高明区杨和镇人民政府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
城建工程管理局、东莞市万科房地产

有限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岭南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尹洪卫、古钰瑭、岭
南(中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东莞

市岭南苗木有限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
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城街

道办事处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同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南安市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中建交
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广西交岭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南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案由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涉案金额
（万元）

2,011.77

1,585.07

3,300.00

2,531.66

2,083.65

2,532.65

1,159.26

2,965.54

3,102.00

案件进展

一审

一 审 判 决 ，
公司不承担

责任

一审

收到仲裁资
料

尚未开庭

尚未开庭

尚未开庭

尚未开庭

已申请立案

注：1.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39件，合计5,874.26万元，均为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
2.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4-115
债券代码：113648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份担保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1、德昌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巨星”）、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巨星有限”）、古蔺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蔺巨星”）、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剑阁巨星”）、叙永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叙永巨星”）、重庆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巨星”）、泸县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县巨星”）、平塘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塘巨星”）、乐山市巨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科技”）、乐山巨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乐山生物”）、屏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屏山巨星”）、眉山市彭山永祥饲料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彭山永祥”）、广元巨星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巨星”）、乐山巨星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发展”）、邛崃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邛崃巨星”）、安徽巨星农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巨星”），前述被担保对象均为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子公司。2、公司其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共计4名，非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4年11月（以下简称“本期间”），公司对平塘
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82.41万元，公司对巨星有限提供担保金额为3,133.58万元，公司对泸县巨星提
供担保金额为 1,734.54万元，公司对古蔺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 670.65万元，公司对剑阁巨星提供担
保金额为7,000.00万元，公司对乐山科技提供担保金额为1,000.00万元，公司对屏山巨星提供担保金
额为 638.13万元，公司对叙永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 219.69万元，公司对安徽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
290.90万元。公司子公司巨星有限对剑阁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241.13万元，巨星有限对彭山永祥提
供担保金额为50.42万元，巨星有限对重庆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327.14万元。公司对其下属各子公
司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实际
为德昌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3,437.50万元，实际为平塘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2.12万元，实际
为巨星有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7,963.73万元，实际为泸县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3,596.63万元，实
际为古蔺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831.60万元，实际为剑阁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1,782.69万元，
实际为乐山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00.00万元，实际为屏山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104.63万元，
实际为乐山生物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610.00万元，实际为彭山永祥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950.00万元，
实际为广元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523.54万元，实际为叙永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266.77万元，
实际为乐山发展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95.26万元，实际为邛崃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657.16万元，
实际为安徽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2.64万元。公司子公司巨星有限实际为剑阁巨星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8,021.06万元，巨星有限实际为叙永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00.00万元，巨星有限实际为彭
山永祥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0.42万元，巨星有限实际为重庆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6.93万元。公司
实际为其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000.00万元，公司子公
司巨星有限实际为其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00.00万元，
公司子公司屏山巨星实际为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3.47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2024年11月发生的担保事项中，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情况，巨星有限对其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况，公司对其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养殖户、客户、
合作伙伴等的担保存在反担保情况。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此次担保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24年度（以下简称“年度”）对外担保授权概况如下：

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

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被担保对象并调
剂额度暨追加 2024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

项的议案》

提供担保的公司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
公司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
公司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屏山巨星农牧有限

公司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
公司

被担保方

下属各子公司

其下属各子公司
的优质养殖户、
客户、合作伙伴

等

其下属各子公司

其下属各子公司
的优质养殖户、
客户、合作伙伴

等

其优质养殖户、
客户、合作伙伴

等

其下属各子公司
的优质养殖户、
客户、合作伙伴

等

担保资金用途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其
他对外融资担保、履约
担保以及向饲料供应
商采购原材料的货款

提供担保等
用于购买公司产品、缴
纳养殖保证金或用于
新建、改扩建寄养猪场

等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其
他对外融资担保以及
向原料供应商采购原
材料的货款提供担保

用于购买公司产品、缴
纳养殖保证金或用于
新建、改扩建寄养猪场

等
用于购买公司产品、缴
纳养殖保证金或用于
新建、改扩建寄养猪场

等

用于购买公司产品、缴
纳养殖保证金或用于
新建、改扩建寄养猪场

等

担保授权金额

不 超 过 427,560.00
万元

不 超 过 3,000.00 万
元

不超过 32,000.00万
元

不 超 过 2,300.00 万
元

不 超 过 1,000.00 万
元

不 超 过 3,500.00 万
元

担保授权总额度（年
度）

不超过 469,360.00 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3日、2024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5）、《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2024年度担保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并调剂额度暨追加
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1、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1、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
的公司

乐山巨星
农牧股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巨 星 农 牧
有限公司

安 徽 巨 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被担保方与
提供担保公
司的关系

子公司

子公司

实际担保发生
金额（万元）

2,450.00

46.26

260.02

377.29

290.90

融资机构/债权人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五通支行

通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德阳分公司

广汉国雄饲料有限公
司

资阳嘉好饲料科技有
限公司

阜阳大北农联合发展
农牧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不 可 撤 销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不 可 撤 销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不 可 撤 销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

担保期限

6个月

1年

1年

1年

1年

融资用途

补充流动
资金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被 担 保 方
资信情况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是否执行
反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2、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乐山巨星
农牧股份
有限公司

平 塘 巨 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泸 县 巨 星
农 牧 科 技
有限公司

古 蔺 巨 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剑 阁 巨 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乐 山 市 巨
星 科 技 有

限公司

屏 山 巨 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叙 永 巨 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82.41

1,400.00

83.25

102.58

16.96

131.76

588.82

81.83

7,000.00

1,000.00

153.78

484.35

219.69

黔东南新希望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

重庆傲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重庆新希望饲料有限
公司

重庆安佑饲料有限公
司

泸州新希望饲料有限
公司

重庆市长寿通威饲料
有限公司

重庆新希望饲料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山分行

自贡海龙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宜宾大北农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重庆安佑饲料有限公
司

不 可 撤 销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不 可 撤 销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不 可 撤 销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不 可 撤 销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不 可 撤 销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个月

6个月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7个月

3年

1年

1年

1年

采购饲料

补充流动
资金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
资金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采购饲料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巨星有限对其下属各子公司的担保：

1、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
的公司

巨星农牧
有限公司

2、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
的公司

巨星农牧
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眉 山 市 彭
山 永 祥 饲
料 有 限 责

任公司

重 庆 巨 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被担保方

剑 阁 巨 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被担保方与
提供担保公
司的关系

子公司

子公司

被担保方与
提供担保公
司的关系

子公司

实际担保发生
金额（万元）

50.42

327.14

实际担保发生
金额（万元）

241.13

融资机构/债权人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益海嘉里（上海）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

融资机构/债权人

益海嘉里（上海）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

担保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担保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担保期限

3年

1年

担保期限

1年

融资用途

采购原料

采购原料

融资用途

采购原料

被担保方
资信情况

良好

良好

被担保方
资信情况

良好

是否执行
反担保

否

否

是否执行
反担保

否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公司对其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的担保：

提供担保
的公司

乐山巨星
农牧股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杨雄春

陈廷美

徐伟军

王利富

被担保方与提供
担保公司的关系

优质养殖户

优质养殖户

优质养殖户

优质养殖户

实际担保发生
金额（万元）

190.00

144.00

75.00

91.00

融资机构/债权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夹江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夹江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夹江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夹江

支行

担保方式

风险缓释金
2000万元

担保期限

9个月

9个月

9个月

9个月

融资用途

缴纳风险
保证金

缴纳风险
保证金

缴纳风险
保证金

缴纳风险
保证金

被担保方
资信情况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是 否 执 行
反担保

是

是

是

是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在本期间为下属子公司以及巨星有限对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

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公司对被担保对象拥有控制权，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
被担保公司信用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对其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的担保是为了保证业务发展
需要，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司下属各子公司与被担保对象的合作关系，对被担保对象制定了严格的
筛选标准、审查制度以及提供反担保措施等风险防范程序，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
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在本期间为下属子公司、巨星有限对其子公司进行担保以及公司对其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

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担保实际发生额在公司股东大会
的担保预计授权范围且在有效期内，无需单独上报董事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04,906.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66.80%。其中，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02,162.6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65.90%。对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的担保余额为2,743.4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0.89%。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
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7日


